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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上述批准，公司獲授權可在有關期間回購本公司A股和╱或股總
面值不超過截至本議案經股東大會、A股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分別審
議通過之日公司已發行A股和╱或H股股份數量的10%。

(c) 實施上文 (a)項所載的事宜須待下文所有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 公司H股類別股東會議及A股類別股東會議均通過一項與本議案
條款內容基本相同的特別決議案；

(2) 根據中國境內法律法規的規定，取得全部有權監管機關（如適用）
的批准；及

(3) 根據《公司法》、《公司章程》規定的通知程序，公司在任何債權人
無要求公司就所欠債權人任何款項作出還款或提供擔保，或者如
公司任何債權人要求公司還款或提供擔保，則公司經全權酌情決
定已就該等款項作出還款或提供擔保。若公司決定向任何債權人
償還任何款項，則與其公司會動用內部資金償還該等款項。

(d) 在中國境內所有相關政府部門批准公司回購相關股份及上述條件達
成後，授權董事會進行如下事宜：

(1) 制定並實施具體回購方案，包括但不限於回購價格、回購數量
等，決定回購時機、回購期限等；

(2) 按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和《公司章程》
的規定通知債權人並進行公告；

(3)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應外匯變更登記手續；

(4) 根據監管機構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關的
批准、備案程序；

(5)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要
求，進行、簽署及採取所有被認為與擬進行的股份回購有關的並
使其生效的合適、必要或適當的文件、行動、事情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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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辦理回購股份的註銷事宜，減少註冊資本，對《公司章程》有關股
本總額、股權結構等相關內容進行修改，並履行中國境內外法定
的有關登記、備案手續；

(7) 簽署及辦理其他與股份回購相關的文件及事宜；及

(8) 在本議案中，「有關期間」是指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議案、
A股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分別審議通過與本議案內容相同的議案
當日起至下列最早時間止的期間：

(i)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議案、A股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
分別審議通過與本議案內容相同的議案之日起滿十二個月
時；及

(iii) 本公司股東於任何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或本公司H
股股東和A股股東於各自召開的類別股東會議上通過特別決
議，撤銷或修訂有關本議案項下的授權時。

承董事會命
北京昭衍新藥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馮宇霞

香港，2021年12月30日

附註：



– 4 –

3. 凡有權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在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均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
席大會並代表彼等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如委派多於一名代表，必須在有
關代表委任表格內指明每一名受委代表所代表的股份數目。每位親自或由受委代表出席
的股東就其持有的每一股股份均有一票投票權。

4. 委任受委代表的文書須由股東親筆簽署或由其以書面形式正式授權的受權人簽署。倘股
東為法人，則應加蓋印章或由其董事或其他獲正式授權的受權人代為簽署。

5. 代表委任表格必須不遲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或其續會（視情況而定）舉行時間前24小時（即
不遲於2022年1月18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正（香港時間）），備置於本公司H股證券登記處卓
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就本公司H股股
東而言），方為有效。倘代表委任表格由某人根據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簽署，則授權書
或其他授權文件的經公證證實副本應當與代表委任表格同時備置於上述相同地點。填妥
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
上投票。

6. 股東親自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時，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憑證。法
人股東如果委派其授權代表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則該授權代表須出示本人身份證明
文件和經法人股東董事會或其他權力機構簽署的有關授權文件的經公證證實副本或本
公司許可的其他經公證證實文件。受委代表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須出示本人身份證
明文件及由股東或股東的授權代表簽署的代表委任表格。

7. 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股東須自行承擔其交通及住宿費用。

8. 根據上市規則，H股類別股東大會之所有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惟主席決定容許
有關程序或行政事宜之決議案以舉手方式表決除外）。投票結果將根據上市規則刊載於
香港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

9. 本通告提述的時間及日期均為香港時間及日期。

10. 就任何有關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事宜，請聯絡賈豐松先生（電子郵件：jiafengsong@joinn-lab.com

或電話：+86 010 6786 9582）。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馮宇霞女士、執行董事左從林先
生、高大鵬先生、孫雲霞女士及姚大林博士，非執行董事顧曉磊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孫明成先生、翟永功博士、歐小傑先生及張帆先生。


